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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处频遭假证
市区6家公证处在2010年因申请人造假而拒接的公证申请就有近400份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宋佳

代表国家公信力的公证处，近来却频频遭遇假证“袭击”，烟台市区6家公证处在2010年因为申请人造假而推掉的公证申
请就有近400份，占到了公证申请总数的1 . 6%。烟台市司法局公证管理科尹爱华表示，以前公证处很少遇到提供虚假证明材

料骗取公证书的申请人，但是近年却越来越多。

2 .4万份申请中近400份“涉假”

身份证、学历证、结婚证造假最普遍

前夫持假证骗得公证卖掉共有房
女子一怒之下告了公证处

找熟人就能开出假证明

面对造假，公证处防不胜防

“有一天下午竟然来了两个拿

着假证申请公证的。”烟台市芝罘公

证处副主任刘旭东说，他们去年大

约做了6000多份公证，因为申请人

造假而推掉的公证申请有80余份。

据统计，烟台市区6家公证处

2010年共接到公证申请约2 . 4万余

份，因申请人造假而推掉的公证申

请有近400份，占到了公证申请总数

的1 . 6%。其中鲁东公证处2010年拒

接140余份公证申请，芝罘公证处拒

接80份，莱山公证处拒接40余份，牟

平公证处拒接50余份，开发区公证

处拒接50余份，福山公证处拒接30

余份。

“身份证、结婚证以及学历证书

的造假最普遍。”烟台市鲁东公证处

高级公证员霍良伟介绍，公证业务主

要分国内民事类公证、经济类公证、

涉外公证和涉港澳台公证。在国内民

事类公证业务中，9成以上与不动产
有联系，主要包括房屋买卖委托和房

屋继承等，这些都需要申请人出具身

份证和结婚证。而在涉外公证和涉港

澳台公证中，对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

证书的造假现象最严重。

烟台市区各家公证处负责人均

表示，造假成本越来越低和对造假

申请者惩罚力度不够是造成上述现

象的主要原因。烟台市福山公证处

张主任介绍说，现在许多地方都有

造假证的电话，只需要花两三百块

钱就可以造一份假证件，而且造假

手段十分高明。“我国公证法中没有

明确规定具体惩罚细节，对造假申

请者的处罚并不重。”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假证，公

证处开始引进“高科技”并索要更多

的证明材料。烟台市鲁东、芝罘和莱

山等多家公证处去年专门从公安机

关买进了身份证识别仪，“有些情况

下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也不再‘管

用’，公证处现在会进一步索要职工

档案等材料。”

芝罘区一男子张某通过路边张

贴的小广告，花300元购买了伪造的

结婚证和户口本，并且用伪造的假

证骗取公证处的公证书，将他与前

妻王女士共有的住房私自卖掉。记

者日前从芝罘区检察院了解到，该

男子已被检方以伪造国家证件罪提

起公诉。(详见本报12月24日C09版)

这件事情并没完。张某将卖房
所得的15万元花了一半借出去一

半，手里已经没钱赔偿王女士。王女

士又将公证处告上了法庭，状告公

证处“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

公证书”，要求赔偿她的经济损失。

公证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他

们受理张某和他的“妻子王女士”的

申请后，为其办理了委托书公证，按

照要求，张某提交了身份证、户口

簿、结婚证、房产证、房改房价格审

查书，公证处证明是“真的”。

此案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了广

泛关注和重视。不少市民表示，公证

处代表国家公信力，是证明事物真

假的地方，现在反而需要自证真假

了，公证处还公正吗？29日，记者到

该公证处采访时，公证处负责人苦

笑着说“你已经是我接待的第三波
记者了”。

“公证处遭遇假证侵袭与整个社

会风气也有关系。”公证行业一位业

内人士表示，不少单位找熟人就能开

出假证明来，以致有些情况下单位开

具的证明材料也不再“管用”。

家住芝罘区的张某某一共有7个

兄弟姐妹，张某某最小，父母去世后

他们兄妹私下达成协议：张某某给其
余6人每人一万元，父母遗留的房产
归张某某所有。房产继承时去做公

证，张某某父母的两个单位分别出具

证明，称张某某是独生女，并且注明

“没有非婚生、养子女、继子女”，写得

非常详细。房产所在的社区居委会也

证明张某某父母只有一个女儿。

后来张某某兄妹有人反悔，闹

到了公证处，称公证处开出了假公

证。负责的公证员去质问社区和出

具假证明的单位时，得到的答复都

是“熟人来开证明不好拒绝”。

芝罘公证处刘主任表示，这提醒

公证员如果去作类似的公证，就不会

只索要单位的证明，而是会进一步索

要职工档案等材料进行查证。

来进行公证的人越来越多。

“花几百块钱就能办出足以以假乱真的假证来，造假成本太低了。”烟台
市司法局公证管理科王爱华表示，公证处经常遇到提供假材料骗取公证书
的申请人，甚至公证书也被造假。

2010年12月27日，开发区公证处公证员李振华接到了一个自称建设银行
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需要核实手中公证书的真假。李振华审核时发现公证
书上有公证处的钢印公章和自己的签字章，但公证书的账号却不对，而且她也
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个公证业务。这并不是李振华遇到的第一份假公证书，在前
段时间，一名女子还拿着“李振华”做的公证书将北京的一套四合院卖掉。

烟台市福山公证张主任指出，我国公证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惩罚细

节，对造假申请者的处罚并不重。据《中华人名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申请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违反治安条例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烟台市多家公证处负责人均表示，假证件、假材料的增多是每个公证处
最头疼的问题，公证员们面对拿不准的申请，为了避免失误带来的行业惩罚
和经济惩罚，宁愿不做公证。

“袭击”

公证处无奈应对———

面对拿不准的申请，宁愿拒接






